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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编

制该青海省地方标准。

本文件由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互助县青稞酒业协会、青海互助金泉青稞酒

酿造有限公司、青海食品检验检测院、青海韵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青海互助龙的青稞酒业有限公司、互

助县威远青稞酒业酿造有限公司、青海互助县威达青稞酒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国贤、赵国华、赵成元、赵生飞、冯声宝、孙海浪、周义军、任建国、周生雄、

赵生玉、叶晖春、牛青青、朱广燕、张积显、李惠娟、张有香、陈生龙、马延斌、胡晓玲、贾玉盛、束彤、

刘芳、杨宝成、刘宗贵、张松、车发芳

本文件在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备案后发布并实施。

本文件于2023年7月28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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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香型白酒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青稞香型白酒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贮运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以青稞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蒸馏、贮存、勾调、灌装等工艺生产的青稞香型白酒的生

产、检验与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氰化物的测定

GB 5009.2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甲酸乙酯的测定

GB 5009.2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 5009.26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甲醇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

GB/T 10345 白酒分析方法

GB/T 1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GB/T 10460 豌豆

GB/T 10781.2 清香型白酒

GB/T 11760 青稞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75号令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123号令《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改<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

决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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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青稞香型白酒

以青稞为主要原料（不少于 70%），采用青稞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经石窖固态发酵、清蒸清烧、固态

蒸馏、贮存陈酿、精心勾调而成，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非白酒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青稞

粮香的复合香白酒。

3.2 青稞

禾本科草本植物栽培大麦一个变种的果实，成熟后果实和颖壳易于脱落与分离。

3.3 青稞大曲

以优质青稞、豌豆、小麦等为原料，按传统制曲工艺制成的糖化发酵剂。

3.4 窖池

以无毒无害、无辐射且符合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石材建造的窖池，石材表面平整光滑，用窖单薄膜密封

窖池，不用窖泥浮层、封窖。

3.5 清蒸清烧

原料蒸煮与酒醅蒸馏分步进行，即一次投粮，多次馏酒。

4 产品分类

根据酒精度的不同，产品可分为：

高度酒：50%vol≤酒精度≤68%vol

中高度酒：40%vol＜酒精度＜50%vol

低度酒：25%vol≤酒精度≤40%vol

5 技术要求

5.1 原、辅料要求

5.1.1 水

符合GB 5749的规定。

5.1.2 青稞

符合GB/T 11760 的规定。

5.1.3 豌豆

符合GB/T 10460的规定。

5.1.4 大曲

采用青稞大曲。

5.2 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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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香型白酒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与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相结合酿造而成，采用经贮存三个月以上的

青稞大曲，酿造工艺为“清蒸清烧”，经发酵、蒸馏、量质摘酒、分级贮存、陈酿老熟。成品酒经过尝评、

勾调、陈酿、理化指标及食品安全项目检测、感官品评合格后包装出厂。

5.3感官要求

高度酒、中高度酒、低度酒的感官要求应分别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高度酒 中高酒 低度酒
检测

方法
50%vol≤酒精度≤68%vol 40%vol＜酒精度＜50%vol 25%vol≤酒精度≤40%vol

色 泽 无色（或微黄），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 a

GB/T

10345

香 气
清雅纯正，怡悦馥合，具有

青稞酒特有香气

清香纯正，淡雅舒适，具有

青稞酒特有香气

清香淡雅，具有青稞酒的

香气

口 味
醇厚丰满，香味谐调，回味

怡畅，有馥郁青稞香

绵甜醇和，香味谐调、余味

绵长，有典型青稞香

绵甜柔和，诸味谐调，余

味爽净，有青稞香

风 格 具有青稞香型白酒的独特风格

注：a当酒的温度低于 10℃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以上应逐渐恢复正常。

5.4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
检测方法

酒精度a/(%vol)

高度酒 中高度酒 低度酒

50%vol≤酒精

度≤68%vol

40%vol＜酒精

度＜50%vol

25%vol≤酒精

度≤40%vol
GB 5009.225

固形物/(g/L) ≤0.40 GB/T 10345

总 酸 ( 以 乙 酸

计)/(g/L)≥ 产品自生产日期

≤ 一年执行的

指标

≥0.50 ≥0.40 ≥0.30 GB 12456

总 酯 ( 以 乙 酸 乙 酯

计)/(g/L)
≥1.80 ≥1.40 ≥1.10 GB/T 10345

乙酸乙酯/(g/L) ≥1.00 ≥0.60 ≥0.50 GB/T 10345

总酸+乙酸乙酯+乳酸

乙酯b/(g/L)

产品自生产日期

＞一年执行指标
≥1.60 ≥1.20 ≥0.80 GB/T 10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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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酒精度的实测值与标签标识值允许差为±1.0%vol；b按 45%VOL折算。

5.5 食品安全指标

应符合 GB 2762、GB 2757 及表 3 的规定。

表3 食品安全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a 检测方法

铅（以Pb计）（mg/kg） ≤0.40 GB 5009.12

甲醇
b
（g/L） ≤0.50 GB 5009.266

氰化物b(以HCN计)/(mg/L) ≤5.0 GB 5009.36

氨基甲酸乙酯（μg/kg） ≤100 GB 5009.223

注：a高度酒、中高度酒、低度酒卫生指标均符合表3指标要求；
b
甲醇、氰化物指标均按100%VOL酒精度折

算。

5.6 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

5.6.1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5.6.2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

5.7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

5.7 净含量

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5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要求，依照 JJF 1070

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6 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8951、GB 14881 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由同一班次、同一生产线生产的包装完好的同一品种为一个批次。

7.2 出厂检验

7.2.1 抽样方法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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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次投料生产的产品作为一个检验批次，每批随机抽取不少于20个小包装产品进行出厂检验。

7.2.2 检验项目

每批次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酒精度、总酸、总酯、乙酸乙酯、总

酸+乙酸乙酯+乳酸乙酯、固形物、净含量、铅、甲醇、氰化物、氨基甲酸乙酯。

7.3 型式检验

7.3.1 抽样方法和数量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不少于 20 个小包装产品作为检测样品。

7.3.2 检验项目为本标准技术要求中5.3-5.7规定的全部项目。

7.3.3 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亦应进行：

a）主要原辅料、关键工艺、设备有较大变化时；

b）更换设备或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c）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4 判定规则

所测项目全部合格判为合格，若出现一项不合格项目时，可从该批产品中两倍量抽样进行复检，若仍

有不合格项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或型式检验不予通过。

8 标志、包装、贮存、运输、保质期

8.1 标志

8.1.1 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规定。

8.1.2 包装贮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 规定。

8.2 包装

所有包装材料（容器）应符合国家食品卫生要求。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包装应牢固、密闭、防

潮，能保护产品的品质；同时，包装应整洁、美观。

8.3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情节、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仓库中，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贮，防晒、防雨

淋。库房内应有防鼠、防尘、防潮设施。

8.4 运输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卫生、干燥、无异味、无污染；运输时须防雨、防潮、防暴晒。装卸时轻放轻卸，

严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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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香型白酒》编制说明

一、立项背景及标准指定的必要性

(一) 立项背景

青稞香型白酒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与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相

结合酿造而成，采用经贮存三个月以上的两种青稞酒大曲，酿造工

艺为“清蒸清烧”，经发酵、蒸馏、量质摘酒，并按醇厚、柔顺、

绵甜、爽净四个典型酒体分级贮存，酒龄不少于1年。成品酒经过

尝评、勾调、陈酿、检测合格后包装出厂。青稞香型白酒具有清香

醇厚、绵甜爽净，饮后头不痛、口不渴的独特风格，在西北地区享

有盛誉。

青稞香型白酒的产地集中分布主要有青海、西藏、四川等。青

稞香型白酒主要以青稞为原料，以青稞大曲为糖化发酵剂，但各个

酿酒公司生产工艺各不相同，产品风味和品质差距较大，无统一产

品标准，不但严重影响了青稞香型白酒品质，更使消费者蒙受了经

济损失。当前青稞香型白酒市场针对产品的真实性评价缺乏有力的

理论依据，导致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层次不齐，严重影响市场秩序。

因此亟需制订科学、合理的青稞香型白酒地方标准，解决当前青稞

香型白酒产业发展的质量鉴定和监管依据，为青稞香型产业的发展

有标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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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立项的必要性

青海省境内从事青稞香型白酒生产的企业约有60家，

其生产工艺及卫生要求无统一标准要求，各个企业的自身

加工技术水平也层次不齐，因此，制定《青稞香型白酒》

地方标准很有必要，将弥补青海省范围内没有相关规范性

文件的不足，对推动青稞香型白酒的有序生产，产品品质

的提升、引导健康消费都具有科学和深远的意义。

(三) 标准立项的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将对保持青稞酒的传统工艺和质量特色，

强化对青稞酒产品的认知度，保护地方产品的健康发展，

规范青稞酒产品市场，维护青稞酒的声誉，提高青稞酒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带动整个青稞香型白酒行业的快速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与项目编号、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

《青稞香型白酒》的制定工作是由青海互助天佑德青

稞酒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于2022年8月3日按照《青海省卫

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22年度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项目

计划的通知》（青卫健函[2022]237号批准立项）。

该标准在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指导下，由青海互

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互助县青稞酒业协会、青

海互助金泉青稞酒酿造有限公司、青海食品检验检测院、

青海韵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青海互助龙的青稞酒业有限

公司、互助县威远青稞酒业酿造有限公司、青海互助县威

达青稞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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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人为：郭国贤、赵国华、赵成元、赵生飞、

冯声宝、孙海浪、周义军、任建国、周生雄、赵生玉、叶

晖春、牛青青、朱广燕、张积显、李惠娟、张有香、陈生

龙、马延斌、胡晓玲。

表 1 标准起草人基本情况表

研制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职务 专业 单 位
投入

时间

项 目

负责人
郭国贤 女 28 助理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生物工程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1年

赵国华 女 32 助理工程师 经理 生物工程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8个月

赵成元 男 51 高级工程师
对外项目
管理员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1年

赵生飞 女 31 助理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1年

冯声宝 男 45 高级工程师 副总经理 化学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8个月

孙海浪 男 35 助理工程师 经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周义军 男 32 助理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酿酒工程与技术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任建国 男 34 助理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酿酒工与技术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周生雄 女 31 技术员 酒体研发员 酿酒工程与技术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赵生玉 女 48 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食品工程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叶晖春 女 35 助理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牛青青 女 32 助理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朱广燕 女 32 助理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酿酒工程与技术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张积显 男 33 助理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李惠娟 女 28 助理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生物工程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张有香 女 36 中级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陈生龙 男 36 助理工程师 酒体研发员 酿酒工程与技术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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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延斌 男 36 助理工程师 酒体技术员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胡晓玲 女 27 / 项目管理员 生物工程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司 5个月

(二) 简要起草过程

2022年3月提出该标准，标准起草组成员及时召开会议

进行研究、讨论，明确了分工，并制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随

后，于6月派人对青海省内市面上在售且具有代表性的青稞香

型白酒进行抽样检测，抽样数量共140批。

在综合分析青稞香型白酒检测数据的基础上，遵循《中

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青

海省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

GB/T 1. 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的要求编制，经多次讨论，发送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及生产企业、技术推广和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广泛征求意见，

并组织召开地方标准专家评审会2次，在 综合汲取各方意见

和专家评审意见的基础上，经修改形成了“审定稿”。

二、与我国、我省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香型白酒》标准各项技术指

标的确定参照了国家标准 GB/T 10781.2《清香型白酒》和

T/CBJ 2106《青稞香型白酒》检测数据分析确定，污染物

指标应符合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的规定，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 的规定，农药

残留量应符合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

大残留限量》的规定，突出青稞香型白酒的特征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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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均严于国家标准或国家相关规定

的技术要求。

三、国外、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为规范青稞香型白酒生产企业，提升青稞香型白酒产

品质量，严格控制青稞香型白酒食品安全，秉承产业发展

标准先行的原则，2020年1月，由青海省酒类行业协会提出，

由青海省酒类行业协会与中国青稞酒研究院、青海互助青

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单位协同制定的《青稞香型白酒》

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并于2020年2月16日起实施。

但《青稞香型白酒》团体标准自发布后，仅有我公司

几款产品采用，该团体标准利用率较低，且消费者认知、

认可度也比较少，对提升青稞酒品类知名度、美誉度的作

用有限，无法对全省的青稞香型白酒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

所以制定符合青海省青稞香型白酒标准有助于保护青海省

地方特色青稞酒的健康发展，提升青稞香型白酒产品品质，

规范青稞香型白酒的生产、质量和产品安全，保障企业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标准的制 (修) 订原则

标准的制定应符合以下主要原则：1 、能够体现出青

稞香型白酒区域特色和风格特点，符合青海省实际，具有

可操作性强的原则；2 、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的原则；3 、有利于保障各方利益，促进产业发展的

原则；4 、便于实施监督，保障产品安全的原则。

五、确定各项技术内容

(一) 酒精度指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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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酒精度范围的确定是依据国家 GB/T 10781.2

《清香 型白酒》和T/CBJ 2106《青稞香型白酒》标准中酒

精度进行分级，并结合青稞香型白酒产品最终确定高度酒：

50%vol≤酒精度≤68%vol；中高度酒：40%vol＜酒精度＜

50%vol；低度酒：25%vol≤酒精度≤40%vol。

(二) 感官要求的确定
感官要求中色泽、香气、口味和风格按照GB/T 10345

《白酒分析方法》的规定进行检测，并参考T/CBJ 2106《青

稞香型白酒》感光要求规定本文件感光要求。

(三) 理化指标的确定

研究发现：根据标准修订过程中行业调研和样品分析

情况，白酒尤其是低度白酒在贮存一段时间后，在自然条

件下，总酸和总酯发生可逆的平衡反应，相互转化，总酯

含量下降，总酸含量则上升。

酸和酯是白酒中重要的风味物质，酸酯含量的变化将

会影响白酒风格，另外由于总酸和总酯分析方法中分别以

乙酸和乙酸乙酯计，而白酒中酸类和酯类成分复杂，乙酸

和乙酸乙酯并不能完全代表其中酸类和酯类。

因此为客观、科学的体现白酒中酸酯平衡和酸类、酯

类物质总量表征问题以及体现酸酯转化的客观现象，遵循

产品的酸酯 变化规律，为保证产品质量水平，除酒精度和

固形物外，自产品生产日期1年内（含1年）的产品，仍按

总酸、总酯、己酸乙酯进行检测和判定，自生产日期1年后

的产品按酸酯总量、己酸乙酯+己酸进行检测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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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解决在白酒贮存中酯类水解的问题，主要原

因是酯类物质会随时间发生水解反应，变成酸类物质和醇

类物质，出厂时进行的总酸、总酯的检测数据可能随着市

场流通时间发生变化，导致产品不再合格。为了解决白酒

产品货架期抽检中客观存在的“酸增酯减”现象，科学地

提出了“酸酯总量”的概念，“酸酯总量”这一术语的定义

在新标准中明确为“单位体积白酒中总酸和总酯的总含量”。

因此，清香型等其他白酒中酸酯平衡，GB/T10781相关标准

将贮存一年后酸和酯合并计算。

本次70个青稞香型产品自生产日期 ≤ 一年执行的高

度酒总酸检测值在0.53-1.93g/L之间，总酯检测值在

1.78-3.23g/L之间，乙酸乙酯检测值在0.97-2.75g/L之间，

产品自生产日期 ＞一年执行的高度酒总酸+乙酸乙酯+乳

酸乙酯检测值在2.05-3.78g/L之间；70个产品自生产日期

≤ 一年执行的中高度酒总酸检测值在0.42-1.30g/L之间，

总酯检测值在1.48-3.26g/L之间，乙酸乙酯检测值在

0.72-2.10g/L之间，产品自生产日期 ＞一年执行的中高度

酒总酸+乙酸乙酯+乳酸乙酯检测值在1.31-3.33g/L之间；

市场上未抽检到25%vol≤酒精度≤40%vol的产品。以本次

样品抽检的数据作为依据，且结合国家标准 GB/T 10781.2

《清香型白酒》和 T/CBJ 2106《青稞香型白酒》的指标要

求，本着“大多数”原则确定产品自生产日期 ≤ 一年执

行的高度酒总酸≥0.5g/L，总酯≥1.80g/L，乙酸乙酯≥

1.00g/L，产品自生产日期＞一年执行的高度酒总酸+乙酸

乙酯+乳酸乙酯≥1.60g/L；产品自生产日期 ≤ 一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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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高度酒总酸在≥0.40g/L，总酯≥1.40g/L，乙酸乙酯

≥0.60g/L，产品自生产日期＞一年执行的中高度酒总酸+

乙酸乙酯+乳酸乙酯≥1.20g/L；由于市场上未找到低于40

度的青稞酒，所以根据行业标准和规则，并参考《青稞香

型白酒》团体标准，确定青稞香型白酒低度酒产品自生产

日期 ≤ 一年执行的指标总酸≥0.30g/L，总酯≥1.10g/L，

乙酸乙酯≥0.50g/L，产品自生产日期 ＞一年执行指标的

低度酒总酸+乙酸乙酯+乳酸乙酯≥0.80g/L。其统计结果详

见表1、表2、表3、表4。

表 1 青稞香型白酒高度酒自生产日期 ≤ 一年总酸、总酯、乙酸乙酯检测统计结果

产品分类
总酸检测值

组段 (g/L) 数量 占比率 (%)
总酯检测值

组段 (g/L) 数量 占比率 (%)

乙酸乙酯检

测值组段

(g/L)
数量 占比率 (%)

高度酒

（自生产

日期 ≤

一年）

0.50-0.58 4 5.71% 1.78-1.80 1 1.43% 0.97-1.00 2 2.86%
0.58-0.73 9 12.86% 1.80-1.943 3 4.28% 1.00-1.195 1 1.43%
0.73-0.88 8 11.43% 1.943-2.086 9 4.28% 1.195-1.39 21 30%
0.88-1.03 6 8.57% 2.086-2.229 14 20% 1.39-1.584 18 25.71%
1.03-1.18 11 15.71% 2.229-2.372 22 31.42 1.584-1.778 10 14.29%
1.18-1.33 15 21.43% 2.372-2.515 9 4.28% 1.778-1.972 7 10%
1.33-1.48 9 12.86% 2.515-2.658 4 5.715% 1.972-2.166 6 8.57%
1.48-1.63 0 0 2.658-2.801 3 4.28% 2.166-2.36 1 1.43%
1.63-1.78 3 4.28% 2.801-2.944 3 4.28% 2.36-2.554 1 1.43%
1.78-1.93 5 7.14% 2.944-3.23 2 2.86% 2.554-2.75 3 4.28%

合计 0.43-1.93 70 100% 1.78-3.23 70 100% 0.97-2.75 70 100%

表2青稞香型白酒高度酒自生产日期 ＞一年总酸+乙酸乙酯+乳酸乙酯检测统计结果

产品分类 总酸+乙酸乙酯+乳酸乙酯检测值组段 (g/L) 数量 占比率 (%)

高度酒（自生
产日期 ＞ 一
年）

2.05-2.223 2 2.86%
2.223-2.396 4 5.71%
2.396-2.569 6 8.57%
2.569-2.742 12 17.14%
2.742-2.915 12 17.14%
2.915-3.088 13 18.57%
3.088-3.261 9 12.86%
3.261-3.434 5 7.14%
3.434-3.607 3 4.28%
3.607-3.78 4 5.715%

合计 2.05-3.78 70 100%

表 3 青稞香型白酒中高度酒自生产日期 ≤ 一年总酸、总酯、乙酸乙酯检测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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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类
总酸检测值

组段 (g/L)
数量 占比率 (%)

总酯检测值

组段 (g/L)
数量 占比率 (%)

乙酸乙酯检

测值组段

(g/L)

数量 占比率 (%)

中高度酒

（自生产

日期 ≤

一年）

0.42-0.508 2 2.86% 1.48-1.658 1 1.43% 0.72-0.858 3 4.28%
0.508-0.596 3 4.28% 1.658-1.836 5 7.14% 0.858-0.996 5 7.14%
0.596-0.684 17 24.29% 1.836-2.014 3 4.28% 0.996-1.134 7 10%
0.684-0.772 16 22.86% 2.014-2.192 26 37.15% 1.134-1.272 5 7.14%
0.772-0.86 21 30% 2.192-2.37 13 18.57% 1.272-1.41 16 22.86%
0.86-0.948 5 7.14% 2.37-2.548 7 10% 1.41-1.548 23 32.86%
0.948-1.036 2 2.86% 2.548-2.726 4 5.715% 1.548-1.686 6 8.57%
1.036-1.124 3 4.28% 2.726-2.904 7 10% 1.686-1.824 1 1.43%
1.124-1.212 0 0% 2.904-3.082 2 2.86% 1.824-1.962 3 4.28%
1.212-1.30 1 1.43% 3.082-3.26 2 2.86% 1.962-2.10 1 1.43%

合计 0.42-1.30 70 100% 1.48-3.26 70 100% 0.72-2.10 70 100%

表4 青稞香型白酒中高度酒自生产日期 ＞一年总酸+乙酸乙酯+乳酸乙酯检测果

产品分类 总酸+乙酸乙酯+乳酸乙酯检测值组段 (g/L) 数量 占比率 (%)

中高度酒（自
生产日期 ＞
一年）

1.31-1.512 1 1.43%
1.512-1.714 2 2.86%
1.714-1.916 4 5.71%
1.916-2.118 5 7.14%
2.118-2.32 3 4.29%
2.32-2.522 25 35.71%
2.522-2.724 11 15.71%
2.724-2.926 9 12.86%
2.926-3.128 7 10%
3.128-3.33 3 4.29%

合计 1.31-3.33 70 100%

(四) 固形物指标的确定
本文件固形物指标参考团体标准 T/CBJ 2106《青稞香

型白酒》的指标要求，结合样品抽检的数据，且本着“大

多数”原则 进行确定最终指标要求：本文件确定青稞香型

白酒高度酒、中高度酒及低度酒固形物标准值均为≤0.40

g/L，在抽检的 140个酒样中达到该标准值的占比率为

97.86%；其统计结果详见表5。

表 5 青稞酒固形物检测统计结果

固形物检测值组段 (g/L) 数量 占比率 (%)

＞0.40 3 2.14%
≤0.40 137 97.86
合计 140 100%

(五) 食品安全指标的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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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香型白酒中食品安全标准指标直接关系到白酒的

质量和人们身体健康。为了确保青稞酒质量和安全，本文

件参照并严于GB 2757，在对所抽样品的检验中，本标准所

涉及的铅、甲醇和氰化物食品安全指标检测值均符合现行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值及本标准指标要求，合格率 100% ，

最终确定青稞酒中铅≤0.40 mg/kg，甲醇≤0.50 g/L ，氰

化物≤5.0 mg/L，氨基甲酸乙酯≤100μg/kg；其统计结果

如表6。

表 6 食品安全指标

项目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本标准 检测数量 合格数量 合格率(%)

铅 (以Pb计) / (mg/kg) ≤0.50 ≤0.40 140 140 100%

甲醇a/ (g/L ) ≤0.60 ≤0.50 140 140 100%

氰 化 物 a( 以 HCN

计 )/ (mg/ L )
≤ 8.0 ≤5.0 140 140 100%

氨基甲酸乙酯（μg/kg）
暂无 ≤100 140 140 100%

六、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

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青稞香型白酒》（征求意见

稿）在广泛征求意见阶段收集相关生产企业、相关领域专

家和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的意见表，并在意见基础上做了适

当调整和修改。

七、标准实施建议

国家青稞产业政策：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省农业

农村厅等部门提出《关于加快青海省青稞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明确了青稞产业要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和“一优

两高”战略实施，按照“政府引领、市场导向、龙头带动、

科技支撑”的发展思路，以绿色有机为方向，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青海青稞· 健康天下”为主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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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为出路，以体制和科技创新为动

力，深度研发青稞多元功能，发挥青稞文化内涵，促进精

深加工，开拓国内外市场，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青海省青稞酒现状：青稞香型白酒作为青藏高原地区、

特别是青海省最具特色的中国白酒品类，已成为青海省的

一张名片。目前，全国生产青稞酒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青海

省，是青海省的支柱产业。2019 年，青海省提出了“青稞

振兴计划” ，青稞香型白酒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产业振兴方

向。但目前青海省的青稞香型白酒行业乱象丛生，影响青

稞酒产业的健康发展，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青稞香型白酒

标准的缺失，导致各企业的青稞香型白酒生产工艺不规范，

食品安全标准缺乏参考指标。为了保护青海省地方特色青

稞香型白酒的健康发展，提升青稞香型白酒品质，规范青

稞香型白酒的生产、质量和产品安全，特别是为了促进青

海省青稞酒传统工艺的传承，带动青稞酒上下游产业链的

健康发展，制定青海省地方标准《青稞香型白酒》意义十

分重大。

本文件作为青海省统一的青稞酒质量安全标准推行，

按开放、透明、公平原则，利于科学合理利用青稞资源，

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发挥青稞酒文化内涵，促进

青稞香型白酒绿色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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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香型白酒》解读

青稞香型白酒作为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青海省最具特

色的中国白酒品类，已成为青海省的一张名片。目前，全国生

产青稞香型白酒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青海省，是青海省的支柱

产业。2019 年，青海省提出了“青稞振兴计划”，青稞香

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提出《关

于加快青海省青稞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青稞产业

要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和“一优两高”战略实施，按照“政

府引领、市场导向、龙头带动、科技支撑”的发展思路，以

绿色有机为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青海青

稞 ·健康天下”为主题，以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为出路，以

体制和科技创新为动力，深度研发青稞多元功能，发挥青 稞

文化内涵，促进精深加工，开拓国内外市场，提高产业发 展

质量和效益。

型

白酒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产业振兴方向。但目前青海省的青稞

香型白酒行业没有打造品牌体系，发展后劲不足，影响青稞

香型白酒产业的健康发展，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青稞香型白

酒标准的缺失，导致各企业的青稞香型白酒生产工艺不规

范，缺乏参考指标，没有突出青稞香型白酒在白酒中的特有

的地位。

为了保护青海省地方特色青稞香型白酒的健康发展，提

升青稞香型白酒品质，规范青稞香型白酒的生产、质量和产

品安全，特别是为了促进青海省青稞酒传统工艺的传承，带

动青稞酒上下游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制定青海省地方标准

《青稞香型白酒》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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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青稞香型白酒产业发展遇到瓶颈，市场上

对青稞香型白酒的评价褒贬不一，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

因：其一，青稞香型白酒无统一标准，没有生产工艺、质量

的评价依据，造成市场上青稞香型白酒品质不稳定，影响青

稞香型白酒的产品质量；其二，缺乏青稞香型白酒产品的

出厂检验依据和仲裁依据，对市场监管部门的质量监督和打

假维权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其三，青稞香型白酒品类发

展受到限制，在中国白酒的激烈竞争中，无法突出青稞香型

白酒的产品特色和独特风格，青稞酒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困难重重。总的来说，最关键、最核心就是缺乏《青稞香型白

酒》标准，产品生产没有依据，产品品质提升遇到瓶颈，对

产业 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为规范青稞香型白酒生产企业，

提升青稞香型白酒产品质量，严格控制青稞香型白酒食品安

全，秉承产业发展标准先行的原则，按《食品安全法》第二

十九条规定，对地方特色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制定并公布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按照《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规定》要

求和有关程序，进行标准的编制和论证，由青海互助天佑德

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互助县青稞酒业协会、青海互助金泉青

稞酒酿造有限公司、青海食品检验检测院、青海韵驰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青海互助龙的青稞酒业有限公司、互助县威远青稞

酒业酿造有限公司、青海互助县威达青稞酒有限责任公司共同

完成标准起草工作，标准于2023 年X月X 日起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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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香型白酒》制订立足于青海实际和

资源特色，在技术要求的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产业发展的需要，

各项技术指标的确定过程中，参照 GB/T 10781.2《清香型白酒》和

T/CBJ 2106《青稞香型白酒》检测项目的同时，通过多批次检测数

据统计分析，确定了青稞香型白酒理化指标要求；食品安全指标铅、

甲醇和氰化物这三项指标均严于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要求，同时

通过多批次检测数据统计分析，最终确定了食品安全指标氨基甲酸

乙酯要求；污染物指标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GB2762) 的规定，农药残留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农药残留限量》 (GB2763) 的规定。

(一) 青稞香型白酒生产企业应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和标准，应

符合《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香型白酒》要求。

(二) 加快青稞特色资源优势转换为产品优势，实施标 准化，

因地制宜发展青海高原特色青稞酒产业。

《青稞香型白酒》团体标准自发布后，仅有我公司几款产品采用，

该团体标准利用率较低，且消费者认知、认可度也比较少，对提升青

稞酒品类知名度、美誉度的作用有限，无法对全省的青稞香型白酒起

到规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制定符合青海省青稞香型白酒标准有助于保

护青海省地方特色青稞酒的健康发展，提升青稞香型白酒产品品质，

规范青稞香型白酒的生产、质量和产品安全，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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